《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材料
 
为规范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的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职，结合工作实际，三门峡市司法局联合三门峡市财政局制定了《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管理办法》解读如下:
　　一、制定《管理办法》背景、依据、出台目的
(一)制定《管理办法》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具体化公民的批评权尤其是建议权的制度途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实践活动中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在听取审议《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时强调，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引入外部监督力量，健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机制，是对司法权力制约机制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对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及履职相关工作经费申报纳入同级财政经费预算，严格经费管理。对人民监督员因参加监督评议工作等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按相关规定予以补助。
(二)制定《管理办法》的依据
本《管理办法》主要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河南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实施办法》和《三门峡市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实施办法》等文件。
(三)出台《管理办法》的目的
为规范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的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职。
二、制定《管理办法》过程
2017年4月份以来，我们组建工作专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反复修改完善，形成《管理办法》初稿。《管理办法》初稿形成后，征求了有关县（市）司法局、县（市）财政局等单位的意见。随后，组织人员对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通过法制初审、合法性审核，最终定稿。
　　三、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
我们征求了有关县（市）司法局、县（市）财政局等单位的意见共12个单位的意见，共收到纸质回复12条，其中反馈意见1条。经认真研究，其中1条反馈意见予以采纳。
四、《管理办法》的重要举措
《管理办法》共有以下内容：明确了出台《管理办法》的目的和依据；市级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内容和列支来源；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等产生的相关费用报销内容及发放标准；人民监督员申请报销履职补助的凭证和报销方式方法；市级人民监督员参加市人民检察院和市司法局组织的座谈研讨、学习培训等相关活动，按照市财政局会议、培训等相关经费管理规定执行；明确了《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经费管理使用接受相关部门、单位监督和检查。
五、文件时效
《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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